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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針對施行修改後專利法的相關審查業務處理暫行辦法對中國淺談針對施行修改後專利法的相關審查業務處理暫行辦法對中國淺談針對施行修改後專利法的相關審查業務處理暫行辦法對中國淺談針對施行修改後專利法的相關審查業務處理暫行辦法對中國大陸大陸大陸大陸專利實專利實專利實專利實

務的影響務的影響務的影響務的影響 
郭仁建 中國大陸專利代理師 

 
  去年公布之中國大陸專利法第 4 次修正案將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

施行，中國大陸國知局，因專利法實施細則及專利審查指南尚在修改過

程中，為保障修改後專利法的施行，於 2021 年 5 月 25 日緊急在國知

局網上發佈了《關於施行修改後專利法的相關審查業務處理暫行辦法》

的公告（第 423 號）（後稱本辦法），隨後，又在 5 月 27 日在國知局網

站發佈了《關於施行修改後專利法相關問題解答》，進一步針對本辦法

的相關內容做出了官方的解釋，至此，在 6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專利法當

中存在有不確定因素的幾個重要時限規定，在本辦法公佈後，較為明

朗，也有利於相關公眾後續辦理相關業務時有所依據。 
據此，筆者針對以下的幾個專題進行說明，以利瞭解本辦法對於後續實務的相關影響。 

外觀設計方面外觀設計方面外觀設計方面外觀設計方面：：：： 
 
  依據本辦法的第 1 條、第 3 條、第 10 條，具體規範了本次修法當中涉及外觀設計專

利申請中的具體事項，包括了在 2021 年 6 月 1 日以後，暫時可以通過紙本或離線電子申

請形式請求保護產品的局部的外觀設計專利申請，並可請求外觀設計專利本國優先權，以

及更具體了外觀設計專利的專利權保護期間自 6 月 1 日起為 15 年等規定事項。 
  通過上述的具體規定，在 6 月 1 日以後，外觀設計的申請人可以通過局部外觀設計來

對產品外觀進行保護，此舉相當於是讓中國大陸的外觀設計申請與主要專利申請國的制度

接軌，並配合了本國優先權制度，解決了現有的外觀設計無法在分案基礎上合案申請、GUI
設計受限於依附產品、發明及實用新型無法變換申請類型等問題，更進一步的，也連帶解

決了未來實行海牙外觀設計專利制度時存在主張本國外觀設計申請時所存在的本國優先

權問題。 
  在幾個具體操作上，外觀設計申請人在中國大陸可依本辦法的施行，來進行以下的幾

種操作： 
1、在後申請之設計申請案，將在先申請的產品整體外觀改成局部外觀後，提出外觀

設計申請並主張原整體外觀設計之本國優先權，以擴大了保護範圍； 
2、在後申請之設計申請案，針對產品局部的些微變動，通過主張本國優先權的方式

加入保護範圍，並通過局部外觀凸出保護特點； 
3、中國大陸現有之外觀設計申請案，6 月 1 日後，在本國優先權期間內，如果欲延長

專利權保護期限，可通過另一後案申請，主張原外觀設計的本國優先權，來使後案延長專

利權保護期限至 15 年； 
4、6 月 1 日以後，中國大陸的在後申請開始能夠主張外國在先申請的局部申請的優先

權，直接保護產品的局部，而不需重新繪製整體外觀的視圖。 
  在上述的幾項操作當中，因為目前具體的實施細則與審查指南尚未公布，在幾個部分

尚仍存在有疑慮，比方說，上述第 3 點是否可能被認為是「非正常申請」？外觀設計的名

稱記載與局部外觀的名稱記載是否需要表現出差異？GUI 的外觀設計申請當中，是否應搭

配局部外觀設計，就依附之產品主張非申請的標的？在簡要設計說明當中，是否需要明確

記載局部外觀設計保護的邊界？當產品保護範圍同時存在整體外觀與局部外觀時，需要如

何記載？…等等一系列在實務上可能存在不明確的問題，尚需等待後續法規及指南修訂後

的具體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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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期限補償方面專利權期限補償方面專利權期限補償方面專利權期限補償方面：：：： 

  依據本辦法第 5 條、第 6 條分別界定了針對專利法第 40 條第二、三款的期限補償能

夠請求補償期限的對象，此處進一步可區分成兩種： 
A、、、、專利權期限補償專利權期限補償專利權期限補償專利權期限補償 

  申請人自專利權核准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內通過紙本形式提出專利權期限補償請求，後

續再按照國家智慧財產權局發出的繳費通知繳納相關費用，此處的專利權期限補償是需要

由專利權人主動地向國知局提出申請，其補償期將會由國知局代為計算，當然，如果專利

公告授權日落在 5 月 31 日以前的專利申請，將無法請求此類的期限補償，亦無相應的救

濟或延緩核准公告的管道。 
B、、、、藥品上市許可的藥品專利期間補償藥品上市許可的藥品專利期間補償藥品上市許可的藥品專利期間補償藥品上市許可的藥品專利期間補償 

  新藥上市許可請求獲得批准之日起三個月內，通過紙本形式提出專利權期限補償請

求，後續再按照中國大陸國知局發出的繳費通知要求繳納相關費用。此處則不以申請專利

的專利公告核准的期限為淮，而是需自新藥上市許可請求獲得批准之日起三個月內，也就

是說，專利法修正案施行日前已核准之專利案，只要新藥上市許可是 6 月 1 日以後者，均

可提出的補償請求申請。 
  此外，按照目前官方所釋出的申請表格當中，亦可看出在遞交相關期限補償時，需要

準備帶有備案號的藥品上市許可證明檔；如上市許可人與專利權人不同人的，需要準備藥

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同意專利權人請求藥品專利期限補償的證明文件；以及，帶有備案號的

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核准的藥品生產工藝資料。 

實施開放許可方面實施開放許可方面實施開放許可方面實施開放許可方面：：：： 

  依據本辦法第 7 條界定了針對專利法第 50 條讓專利權人自願聲明實施開放許可，能

夠在 6 月 1 日以後以紙本形式提交。 
而依據國知局公布的紙本表格中，亦進一步地針對專利權人承諾符合開放許可聲明條

件、自行實施專利的情況、許可他人實施專利的狀況、許可期限以及許可使用費標準有進

一步具體的限制，相信未來應會納入專利電子申請系統中直接能夠提出申請，最主要的，

還是在許可使用費標準當中，具體限定了四種形式的許可費，並在此供針對開放許可有興

趣的人員瞭解： 
1、採用入門費和提成費相結合的方式，設定入門費的初始金額，提成費按當年度合

同產品淨銷售額的百分比提取； 
2、採用一次總付的方式，在合同生效後及限定日期內一次性全額支付所有使用費； 
3、採用總付額內分期支付的方式，在合同生效後內支付第一批次的費用，後在指定

日期截止前，分批次支付； 
4、其他明確合理的許可使用費標準。 
通過上述的各種針對許可費的指定形式，專利權人可以選擇對自己最有效率或最合適

的方式，來獲取開放許可的授權，並且搭配未來開放許可的實施成立後，專利權人能夠有

年費減免的優惠，讓專利權人更有意願使專利資源活化，而帶動市場活絡發展。 

其他方面其他方面其他方面其他方面：：：： 

  除了前述的較受人關注的內容外，本辦法中的第 4 條（延長補交優先權證明文件的期

限）、第 8 條（被控侵權人能夠請求專利權評價報告）、第 9 條（依誠實信用原則對初步審

查、實質審查和複審程式中的專利申請進行審查）等條次，也在 6 月 1 日以後開始施行，

其中，本辦法第 9 條搭配了第 75 號局令中增加了非正常申請專利行為認定，加大處理力

度，可以表明國知局針對打擊非常正申請的決心，並已入法作為駁回的依據，盼望此舉能

夠讓中國大陸的專利申請品質朝向優質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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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在專利法修正案施行在即時，本辦法及針對本辦法的解釋推出的時間相當倉

促，後續的相關流程與細節，尚需等待實施細則及審查指南推出，但按照目前針對本辦法

的具體規定及說明，已經能夠大體窺見後續的運作方向，讓申請人能夠先行安排初步的佈

局及規劃，但仍建議需謹慎進行，以免有過多與官方指導方式不一致的情況發生。 

 


